


东北大学无形资产清查组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东北大学资产清查工作方案》中关于无形资产清查的相关要求，学校资产清查工作将于2016年3月－7月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实施，为确保本次资产清查工作中无形资产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1、 无形资产清查目的
对学校无形资产情况进行全面清理和核查，真实、完整地反映学校无形资产状况，为加强学校无形资产监督管理，促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奠定基础。
2、 清查基准日和范围
（一）清查基准日
以2015年12月31日为资产清查的基准日。
（二）清查范围
资产清查的范围为全校各部门。
具有法人资格的校办企业，不列入本次清查范围。
3、 清查内容
根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及《东北大学资产清查工作方案》等有关要求，无形资产清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校名、校标、校誉、网络域名等信息数据；
（2） 专利权信息数据；
（1）发明；
（2）实用新型；
（3）外观设计。
（3） 著作权信息数据,主要包括:
（1）文字作品；
　　 （2）口述作品；
　　 （3）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4）美术、建筑作品；
　　 （5）摄影作品；
　   （6）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7）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8）计算机软件；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4） 非专利技术
（1）工业专有技术；
（2）商业贸易专有技术；
（3）管理专有技术；
（4）其它不为外界所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已采用了的、不享有法律保护的、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各种技术和诀窍。
（5） 软件
（6） 土地使用权
4、 组织机构及职责
按照《东北大学资产清查工作方案》有关要求，成立“东北大学无形资产清查组”，由科技处、校办、资产处构成，其中科技处为牵头单位。
（一）	东北大学无形资产清查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王国仁
组  员：张耀伟、赵志超、刘一
联络人：张刚刚
工作职责：负责确定学校无形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并上报学校资产清查办公室；设计无形资产基础数据表格，并要求相关无形资产占有部门填写；收集、汇总、复核相关无形资产占有部门上报的无形资产报表，并要求相关无形资产占有部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形成清查工作报告；由牵头部门收集本组清查报表的汇总、清查报告的合稿，证据及说明材料的收集，统一上报资产清查工作办公室。
（二）、无形资产清查任务分解
	归口管理部门
	清查任务

	校办
	校名、校标、校誉、网络域名

	科技处
	专利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

	资产处
	软件、土地使用权


五、工作步骤
（1） 无形资产清查组准备工作（3月25日-4月7日）
1.确定无形资产清查组人员名单。
2.根据无形资产性质、清查任务及管理现状，提供无形资产基础数据，设计无形资产填报样表。
3.制定无形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
4.制作无形资产清查宣传培训PPT。
5.布置无形资产清查具体任务。
（2） 无形资产占有部门自查（4月8日-5月2日）
1. 清查任务
清查的无形资产包括清查基准日学校的校名、校标、校誉、网络域名，专利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软件、土地使用权等。
（1）清查基准日学校的校名、校标、校誉、网络域名具体情况为：
校名,学校名称为东北大学（英文译名为Northeastern University，英文缩写为NEU）。
校标,学校校标为双圆套圆形徽标。其颜色为校色蓝和白两色；中间是由山水组成的图案，以白山黑水代表学校所处的地域；双圆间上方为张学良题写的“东北大学”校名；下方有“1923”字样，代表学校的建校时间；左右两侧分别为“NORTHEASTERN”和 “UNIVERSITY”。
商标权，以东北大学名义申请的注册商标。
网络域名，以东北大学名义申请的网络域名（只包括根域名）。
（2）清查基准日学校的专利权即有效专利，是指以东北大学作为专利权人授权的专利，并且该专利权还处在法定保护期限内，且按规定缴纳了年费。分为有效发明专利、有效实用新型专利、有效外观设计专利，具体情况为：
有效专利数据由科技处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检索与查询系统查询、整理、汇总，形成《东北大学专利权清查核对填报单》，以第一发明人所在部门为基准，初步分配到各部门，由各部门负责清查核对填报。
（3）清查基准日学校的著作权，主要分为作品著作权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作品著作权，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及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等，由各部门根据清查结果，填报《东北大学作品著作权清查填报单》。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相关数据由科技处通过国家版权局版权公告信息，查询、整理、汇总，形成《东北大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清查核对填报单》，以第一完成人所在部门为基准，初步分配到各部门，由各部门负责清查核对填报。
（4）清查基准日学校的非专利技术，分为工业专有技术、商业贸易专有技术、管理专有技术等。具体情况为：
非专利技术，由各部门根据清查结果，填报《东北大学非专利技术清查填报单》。
（5）清查基准日学校的软件，清查方式详见《东北大学仪器设备、家具、软件清查实施细则》。
（6）清查基准日学校土地使用权，清查全校各部门占有、使用、管理的所有土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产业集团、沈河校区管委会、浑南校区管委会及涉及占有、使用、管理土地的部门需填报《东北大学占有使用土地情况盘点单》，其它部门不必填报。
2. 有关要求
（1）请各部门及教职工将掌握和管理的以学校作为注册人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提交归口无形资产管理部门，并填报《注册商标统计表》。
（2）本次网络域名清查只统计以学校名义申请的根域名，请各部门及教职工将使用的以学校名义申请的根域名情况报归口无形资产管理部门，填报《根域名统计表》。
（3）《东北大学专利权清查核对填报单》及《东北大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清查核对填报单》中提供的数据，各部门要清查与核对相结合。
（4）《东北大学作品著作权清查填报单》“作品著作权归属情况”填写栏目4—15中的任意一项，均需提供相关凭证材料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如出版合同、登记证书、作品首页及版权页等。
（5）《东北大学非专利技术清查填报单》中清查填报的非专利技术，需提供相关凭证材料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如鉴定证书，技术报告、工艺配方等。
（6）上报所有纸质报表及说明材料需要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加盖部门公章。
（7）相关报表、证据及说明材料和自查工作总结报告，请于5月3日前报送各归口无形资产管理部门。
（3） 无形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复核（5月3日-5月6日）
1.清查任务
由科技处负责专利权、非专利技术、著作权等信息填报，校办负责校名、校标、校誉、网络域名等信息填报，资产处负责软件、土地使用权等信息填报。
2.有关要求
（1）由各无形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归口管理资产清查工作问题解答、收集、汇总、复核相关报表，收集相关证据及说明材料和自查工作总结报告。
（2）在资产清查工作中，若发生资产盘盈，填报《东北大学资产盘亏申报表》；若发生资产损失、资金挂账，填报《东北大学资产损失申报表》，并按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要求，提供相关凭证材料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
（3）科技处、校办、资产处需向无形资产清查组报送的表格需严格按照《东北大学固定（无形）资产盘点单》、《东北大学资产盘盈申报表》、《东北大学资产盘亏申报表》、《东北大学国有资产产权待界定情况表》的格式填报。
（4）上报所有纸质报表及说明材料需要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加盖部门公章。
（5）相关报表、证据及说明材料和自查工作总结报告，请于5月7日前报送无形资产清查组。
（四）无形资产清查组汇总（5月7日-5月12日）
科技处负责于5月13日前，将科技处、校办、资产处向无形资产清查组报送的清查报表汇总，清查报告合稿，证据及说明材料收集，统一上报资产清查工作办公室。其中，电子材料发至zcc@mail.neu.edu.cn。
附件：1.注册商标统计表
2.根域名统计表
3.东北大学专利权清查核对填报单
      4.东北大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清查核对填报单
5.东北大学作品著作权清查填报单
6.东北大学非专利技术清查填报单
7.东北大学占有使用土地情况盘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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